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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菱科技樹

谷廠40%

光鋐科技樹

谷廠4%

渼爾康樹谷

廠4%

群創光電樹谷

分公司52%

粒狀物3.43公噸

奇菱科技樹

谷廠42%

光鋐科技樹

谷廠3%

渼爾康樹谷

廠0.1%

奇景光電2%

群創光電樹

谷分公司41%

奇美實業樹

谷廠12%

立景光電

0.1%

揮發性有機物100.82公噸

樹谷園區空污列管10家次，7家領有空污許可，許可總排放量，粒狀物3.43

公噸、硫氧化物6.88公噸(群創樹谷) 、氮氧化物9.34公噸(光鋐及群創樹谷) 、

揮發性有機物100.82公噸(群創樹谷及奇菱41%及42%)

4

背景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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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淨零共利減污之再生燃料使用污染管制減量策略，將全面納管資源循環燃料
製造及使用。

良好管理的燃料
適用的污染源與
妥適的防制設備 完整的排放標準 連續自動監測CEMS

定期排放檢測

來源管理
(流向)

製造管理
(設備、產品規範)

第二類
(SRF)

第三類
(適燃廢棄物)

1.公告燃料種類(§28)

2.燃料成分標準與污染源、    
防制設備規範(§23、28)

使用資源循環燃料
污染源全數納管

7.公告許可納管(§24)

製造:要求製造端取得許可後始得製造

使用:要求使用端符合燃料規範並取得
許可始得使用

3.鍋爐排放標準(§20)

4.水泥業排放標準(§20)

5.公告實施監測
之污染源(§22)

6.公告實施監測
之污染源(§22)

資源循環燃料製造及使用納管
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批次 行業別 類別 適用對象 製程別 公告條件說明 備註

九 各行業 第二類 新設、變更及已
設立固定污染源

資源循環燃料
製造程序

一、從事第二類或第
三類資源循環燃料製
造，並具有破碎、分
選、乾燥或造粒等作
業程序者。
二、僅從事脫水作業
者，不在此限。

九 各行業 第二類
新設、變更及已
設立固定污染源 各製程

使用第三類資源循環
燃料，符合中央主管
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就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之規定所公告、
核准或廠內自行再利
用，可作為燃料或輔
助燃料使用者。

管制批次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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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新增納管製造廠
製造廠有粒狀物(破碎、分選)、VOCs(造粒)、異味等環境議題，需採行

預防管理作為，93年所訂之第8批RDF製造程序，不易納管SRF製造單元

且易有爭議，故新增資源循環燃料製造程序，全數納管SRF製造廠。

破碎 分選 造粒 集塵

8

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全數納管使用廠
除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俗稱：白料)外，使用第二、三類之資源循環
燃料者，全數納入許可證管理；既有第一類燃料將解除許可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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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依種類訂定成分標準
整合經濟部CNS及資源循環署SRF分級標準，修訂各類資源循環燃料
成分標準。

10

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適用之污染源、應裝設之防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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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使用者加嚴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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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強化污染掌握新增應連續自動監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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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依使用燃料類別擬定檢測頻率
使用SRF、廢棄物再利用燃料，檢測項目包括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氯化氫、重金屬(鉛鎘汞)、戴奧辛，於公告後1年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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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定期檢測接軌國際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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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擴大納管_全廠VOCs管理
 有機溶劑納管過去以全廠全量計算，有抓小放大疑慮，透過修正計量方式及新增
納管門檻，有效管理全廠VOCs排放並提升VOCs納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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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擴大納管_全廠VOCs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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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擴大納管_全廠VOCs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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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擴大納管_全廠VOCs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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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擴大納管_鍋爐全廠管理
 現行針對鍋爐相關製程之管制，並非以全廠鍋爐的總設計或總實
際蒸氣蒸發量計算，為預防化整為零，擴大採全廠鍋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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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擴大納管_鍋爐全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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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分級管理_第三類固定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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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分級管理_第三類固定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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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分級管理_第三類固定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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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部未
來管
制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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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
局管
制事
項

依循空污法第23條規範，「公私場所應有效收集各種空氣污物，….。」，
將對於新設及異動變更者優先推動

針對製程排放量污染物大於2公噸，下列常見設備廢氣應有效收集並處理。

 針對新設變更及異動者於辦理時即要求，於116年12月31日前未涉及相關
申請者應於該期限前符合相關規定。

包覆
集氣

雙重
集氣

氣罩
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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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未裝設要求加裝：以衝擊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為考量，優先對7大類操作
單元要求污染源集氣。

優先針對7大污染源，可增加約9% 污染源，擴大管制約5成排放量

環保
局管
制事
項



 針對新設變更及異動者於辦理時即要求，於116年12月31日前未涉及相關
申請者應於該期限前符合相關規定。 28

環保
局管
制事
項



 針對新設變更及異動者於辦理時即要求，於116年12月31日前
未涉及相關申請者應於該期限前符合相關規定。

工廠提送申請 環保局審查 現場勘查 核准試車 監督檢測 核准發證

29

環保
局管
制事
項



檢核機制，將防制設備操作參數代入檢核系統，透過檢核系統內部建構估算公
式及檢核機制，代出防制設備相關設計參數以利確認提送申請資料之合理性。

30

環保
局管
制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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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常見
問題

固定源HAPs種

類73項HAPs

訂有排放標準
 HAPs排放管道及周界標準

22項（有機物15項+重金屬7項）
 固定源戴奧辛排放標準

1項（戴奧辛類化合物）

行業別管制規範或排放標準
 有害VOCs(3行業)
乾洗業、氯乙烯製造業、聚胺基
甲酸酯PU塗布業
 戴奧辛呋喃(5行業)
煉鋼業電弧爐、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鋼
鐵業燒結工廠、中小型廢棄焚化爐、廢棄
物焚化爐
 重金屬(3行業)
鉛二級冶煉、電力設施、廢棄物焚化爐

有害污染物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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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物 重金屬

物種 空污費申報 限值 物種 空污費申報 限值

甲苯 V V 鉛及其化合物 V V

二甲苯 V V 鎘及其化合物 V V

苯 V V 汞及其化合物 V V

乙苯 V V 砷及其化合物 V V

甲醛 V 鈹及其化合物 V

二氯甲烷 V V 鎳及其化合物 V

三氯甲烷 V 六價鉻化合物 V V

1,2-二氯乙烷 V V 戴奧辛

苯乙烯 V V 物種 空污費申報 限值

氯乙烯 V 戴奧辛 V V

1,3-丁二烯 V

三氯乙烯 V V

四氯乙烯 V V

丙烯腈 V

四氯化碳 V V

33

近期
常見
問題



# 製程名稱 # 製程名稱
1 灰鐵鑄造程序 14 電容器製造程序
2 煉焦製造程序 15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程序
3 焦碳製造／副產品程序 16 金屬電鍍處理程序
4 乙苯製造程序 17 鍋爐發電程序
5 (其他)芳香烴製造程序 18 水泥製造程序
6 苯乙烯製造程序 19 鍋爐汽電共生程序
7 氯乙烯(單體)製造程序 20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合物(ABS)化學製造程序
8 膠帶業製造 21 丙烯腈-苯乙烯共聚合物(AS)化學製造程序
9 凹版印刷作業程序 22 合成乳膠製造程序

10 PU皮製造程序 23 丁二烯化學製造程序
11 紙張表面塗裝程序 24 丙烯腈化學製造程序
12 塑膠品塗裝程序 25 聚氯乙烯(PVC)塑膠製造程序
13 金屬表面塗裝程序 26 甲醛製造程序

34

近期
常見
問題



有
機
物

製程名稱 可能排放之HAPs物種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共聚合物(ABS)化學製
造程序

1,3-丁二烯、丙烯腈、苯乙烯

丙烯腈-苯乙烯共聚合物
(AS)化學製造程序 丙烯腈、乙苯、苯乙烯

合成乳膠製造程序 1,3-丁二烯、丙烯腈、苯乙烯
丁二烯化學製造程序 1,3-丁二烯
丙烯腈化學製造程序 丙烯腈
聚氯乙烯(PVC)塑膠製
造程序 氯乙烯、三氯乙烯

氯乙烯(單體)製造程序 1,2-二氯乙烷、氯乙烯、三氯甲烷
甲醛製造程序 甲醛

重
金
屬

製程名稱 可能排放之HAPs物種
金屬電鍍處理程序 六價鉻化合物、鎳、鉛、鎘
水泥製造程序 六價鉻化合物、砷、鉛、鎘、汞
鍋爐發電程序
(燃煤鍋爐) 六價鉻化合物、砷、鉛、鎘、汞

鍋爐汽電共生程序
(燃煤鍋爐) 六價鉻化合物、砷、鉛、鎘、汞

鍋爐汽電共生程序
(燃油鍋爐) 砷、鉛、鎘、汞

製程名稱 可能排放之HAPs物種
灰鐵鑄造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煉焦製造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
氯乙烯

焦碳製造／副產品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氯
乙烯

乙苯製造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其他)芳香烴製造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三氯甲
烷、四氯化碳

苯乙烯製造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膠帶業製造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

凹版印刷作業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四氯化碳

ＰＵ皮製造程序 甲苯、二甲苯、乙苯
紙張表面塗裝程序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

塑膠品塗裝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二氯甲烷

金屬表面塗裝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烯、四
氯乙烯

電容器製造程序 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程序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
二氯甲烷、四氯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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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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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標準VS排放限值
空污法實行細則

一、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值
→依母法第6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處（行政罰）

二、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限值
→依母法第53條規定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刑罰）

違反排放限值

違反排放標準

•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第2項所定空氣污染排放標準，其有害空氣污染物規範之分類方式如下

對象為工廠

○ 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000

萬元以下罰鍰

○ 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未改

按次處罰

○ 情節重大者，停工/停業，

必要時廢止許可或勒令歇業

○ 管道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違

反排放限值

○ 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 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上

1500萬元以下罰金
36

近期
常見
問題



近3年執行HAPs排放管道檢測共36根次。

 表面塗裝業部分檢出物種為甲苯、二甲苯、乙苯，

為常見溶劑，但比對許可時發現乙苯並未納入許可

內容中，經後續確認後為塗料廠商提供SDS並未完

全揭露VOC成分，後續要求須補申報空污費及納入

許可管制。

燃燒設施

防制設備

污染源

2家皆發現甲醛

6家中，2家發現甲醛

37

近期
常見
問題



許可管辦第47條規定，公私場所執行試車計畫或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
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審核機關應令公私場所改善、停止試車或檢測。

 試車終止或駁回要件

※試車計畫書修正必要者

依管辦20條第4項規定，於試車期間有修正試車計畫書內容之必要者，應檢具
修正後經環境工程技師或其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試車計畫書，經審核機關核准
後，依核准內容進行試車。未經審核機關核准前，得依原試車計畫內容繼續試車。

38

近期
常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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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負責業務

一：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查及巡查管制計畫(許可計畫)
       許可審查核發及查核、逸散性查核、異味查核

二：許可整合系統暨固定源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計畫(有害計畫)
       空污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審查及查核、有害空氣污染物環境監測管
 制

三：未登記工廠空污盤查及輔導計畫(未登計畫)
       未登記工廠納管空污盤查

       諮詢專線：06-3129027、06-312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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